
《关于调整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种类及应用工程部位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当前，国家持续加大对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业的扶持力度，市场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品类不断丰富。为顺应行业发展新形势、落实《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条例》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美丽北京建设2026年行动计划>的通知》要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5〕57号）《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京建法〔2018〕7号）等要求，结合“十四五”时期本市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在各类工程项目应用工作成效，进一步提高本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我委起草了《关于调整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种类及应用工程部位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征求意见稿）》）。
二、制定依据
《通知（征求意见稿）》主要依据《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条例》《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京建法〔2018〕7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垃圾分类处置和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京管发〔2022〕24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美丽北京建设2026年行动计划>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
三、制定过程
2025年12月初，立足本市实际，坚持目标导向，启动调整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种类及应用工程部位的研究工作。通过开展实地调研、座谈交流、专题研究等多轮讨论，广泛听取市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资源化利用企业、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等建议和意见，形成《通知（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内容
一是明确再生产品定义。再生产品是指经城市管理部门核准备案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包括就地利用设施、临时利用设施和固定利用设施），以建筑垃圾为主要原料，通过处置程序生产的各类再生材料，以及以该类再生材料为部分或全部主要原材料生产、且符合相关产品质量标准的建材产品的统称。
二是扩大工程覆盖范围和指定应用工程部位。根据《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条例》要求，将工程范围由“本市政府财政性资金以及国有单位资金投资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建设工程”调整为“政府性资金参与投资建设的建筑工程”，即无论政府性资金在项目总投资中所占比例高低，也无论其是否处于控股或主导地位，只要该项目使用了政府财政性资金或国有单位资金，就属于应按规定使用再生产品的范围。此举进一步强化了政府性资金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建筑领域全面落实绿色发展要求。应用工程部位按照市政工程、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和水务工程等四类进行细化，有效推动各类再生产品在各类工程的应用管理科学、规范、高效。
三是强化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收集和定期发布再生产品价格信息，将再生产品使用要求纳入绿色施工评价体系，引导建设项目参建各方积极落实主体责任。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环节告知建设单位政府性资金参与投资建设的建设工程使用再生产品的要求，保证各项政策要求落地。
四是提高工程应用比例。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美丽北京建设2026年行动计划的通知》要求，将再生产品在道路、园林绿化、河道治理、人行步道等指定工程部位应用比例提高至不低于30%，不断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助力城乡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五是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责。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交通、园林绿化、水务等行业主管部门应按照工程监管权限，对政府性资金参与投资建设的建筑工程再生产品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bookmark: _GoBack]六是再生产品种类工程应用部位更加丰富和细化。与《关于调整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种类及应用工程部位的通知》（京建发〔2019〕148号）相比，本次调整后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在再生产品种类和应用工程部位两方面均实现了显著拓展与深度细化。一方面，产品种类由原12类增加至16类，涵盖了从墙体砌筑到路面铺装、生态护坡、海绵城市渗蓄等多个功能领域，形成了更加系统完备的再生产品体系。另一方面，本次调整逐一明确了每类产品的具体适用部位,描述细致准确。上述两部分调整紧密衔接了本市近年来在道路建设、园林绿化、河道治理、海绵城市等政府投资工程领域的实际应用需求，有利于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精准选用再生产品，切实提升建筑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水平。

1

